
温州文化展示中心项目室外附属及景观绿化工程

招标文件补充、澄清（答疑）纪要01号文件

各投标人：

根据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第2.2款“招标文件的澄清”、2.3款“招标文件的修改”等规定，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发布招标文件补充、澄清（答疑

）纪要，本招标文件补充、澄清（答疑）纪要是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，与招标文件有不一致之处，均以本补充、澄清（答疑）纪要为准，其他按原招标

文件执行。

一、招标文件澄清答疑部分：

1、提问：☑3.3自2019年9月1日以来☑完成过一个单项合同金额在3800万元及以上的公共建筑室外附属工程施工业绩，请问景观附属工程的业绩可以？

答复：按招标文件执行。

2、提问：请问联合体单位，2家单位都要需要提供（3.14省外企业应按规定办理“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浙备案”手续；）吗？还是只用牵头人需要

答复：按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.5资格审查资料中第8点执行。

3、提问：招标文件：“3.7.3（3）业绩证明文件要求；工程竣工验收文件指：☑施工总承包工程：竣工验收备案表或竣工验收意见（须至少含建设单位、施工

单位、监理单位、设计单位四方主体盖章）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竣工验收证明或全国（或省级）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显示竣工验收页面信息截图。” 

提问：因各地工程竣工验收文件叫法不同，（含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设计单位四方主体盖章）的竣工验收证书或竣工验收报告是否满足招标文件要求

？

答复：是。

4、提问：共建附属业绩？道路绿化业绩、公园业绩是否认可？

答复：公共建筑的定义按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10.8招标人补充的其他内容中第1点执行。

5、提问：招标文件要求：自2019年9月1日以来☑完成过一个单项合同金额在3800万元及以上的公共建筑室外附属工程施工业绩 室外附属业绩施工联合体（市

政和园林绿化企业联合体）承包的，我单位为该联合体牵头人，该业绩是否认可？是否需要提供我方在联合体中承包范围及金额的证明？如需要，提供哪些证明予

以认可？

答复：联合体各方符合要求的业绩均予以认可。业绩证明材料按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.7.3（3）款执行。

6、提问：标文要求的资格业绩：“自2019年9月1日以来☑完成过一个单项合同金额在3800万元及以上的公共建筑室外附属工程施工业绩”，是否可以是单项合

同金额在3800万元及以上的公共建筑市政业绩包含室外附属工程施工业绩？

答复：按招标文件执行。

7、提问：招标文件中对项目的概况描述是“其中建安工程造价52172.66万元（其中室外附属及景观绿化工程4790.01万元）”，投标人资格要求中要求“自201

9年9月1日以来☑完成过一个单项合同金额在3800万元及以上的公共建筑室外附属工程施工业绩”，问：投标人业绩要求中的室外附属工程是否包含景观绿化工程？

答复：可包含景观绿化工程。

二、招标文件修改部分：

1、原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6.3.1项“招标人在开标时从以下方法中随机确定:1.方法一 5.R方法五 6.R方法六”修改为“招标人在开标时从以下方法中

随机确定:1.方法一 3.R方法三 4.R方法四”；

2、原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10.1款“（1）资格审查内容”中第12点增加“注：本条款在中标候选人公示阶段接受投标人提出异议，由招标人进行核查”

；

3、原招标文件第三章 评标定标办法“六、资信评审（不得设置资质、业绩、奖项加分项）”中

☑市政施工总承包（招标控制价） 评标分值（5分）

☑2500万及以上 A级5分，B级4.5分，C级4.0分，D级3.5分，E级0分

修改为

☑市政施工总承包（招标控制价）

注：如组成联合体投标的，以牵头
人的信用评价为准。

评标分值（5分）

☑2500万及以上 A级5分，B级4.5分，C级4.0分，D级3.5分，E级0分

温州滨江置地有限公司

温州市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2024年10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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